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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而作出。 

 

茲載列深圳高速公路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國證監會指定報章刊登及在上海

證券交易所網站發布的《關於公司股東、關聯方及公司承諾履行情況的公告》，僅供參

閱。 
 

承董事會命 

吳倩 

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12 年 11 月 6 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為：楊海先生（董事長）、吳亞德先生（執行董事兼總裁）、

李景奇先生（非執行董事）、趙俊榮先生（非執行董事）、胡偉先生（非執行董事）、謝

日康先生（非執行董事）、張楊女士（非執行董事）、趙志錩先生（非執行董事）、王海

濤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張立民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區勝勤先生（獨立非執

行董事）和林鉅昌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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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监局关于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检查工作的要求，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正在履行

中的承诺事项及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公司发起人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原深圳市高速公路开

发公司）、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总公司和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广

东省路桥建设发展公司）在发起人协议中作出承诺，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自行经营，或以合营公司或拥有任何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的形

式经营）在深圳任何地方：（1）从事任何不时直接或间接与本公司业务造成或可

能造成竞争的行业或业务，或从事任何有关本公司不时拥有（全部或部分股权）、

管理或经营的收费公路或桥梁的行业；或（2）从事建设、管理或经营任何与本

公司管理及经营的公路及高速公路造成或可能造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收费公路、

非收费公路或桥梁。 

二、2007 年 10 月，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国际”）及深国际（深圳）

有限公司（“深国际深圳”，原怡万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在其《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作出以下承诺： 

1、除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并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书面同意的情况外，深圳

国际、深国际深圳不会单独或连同其他人士或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主

营业务形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但下列情况除外： 

（1）以取得被投资或收购公司 5%以下（含 5%）股权的方式进行。 

（2）如果深圳国际、深国际深圳取得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似的投资机会，

深圳国际、深国际深圳将尽其最大努力，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本公司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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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并优先提供给本公司。如果本公司放弃对

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深圳国际可自行投资，或将该业务机会提供给其他下

属企业。 

（3）如果本公司认为深圳国际、深国际深圳投资的业务与本公司形成实质

竞争，深圳国际、深国际深圳将采取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许可的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转让、委托经营、委托管理、租赁、承包等方式）加以解决，且给予本公

司选择权由其选择合理、公平的解决方式。 

（4）如果深圳国际从集团利益最大化或发展战略出发，并且在投资或收购

过程中已做出可以向本公司转让该等业务的安排，深圳国际可以先行投资或收购

该等业务。自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深圳国际将按上述第（3）条

的方式加以解决；如不能按时解决（已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书面同意的情况除

外），深圳国际将向独立第三方转让该业务，且在同等条件下，本公司具有优先

购买权。 

2、尽量避免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

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2010 年 12 月，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投控”）及深圳国际在深

投控的《收购报告书》中作出以下承诺： 

1、深圳国际保证继续履行曾于 2007 年 10 月作出的有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详见上文第二点的内容）。 

2、除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并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书面同意的情况外，深投

控不会单独或连同其他人士或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形成同业

竞争的业务。但下列情况除外： 

（1）以取得被投资或收购公司 5%以下（含 5%）股权的方式进行。 

（2）如果深投控取得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似的投资机会，深投控将尽其最

大努力，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本公司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

意），并优先提供给本公司。如果本公司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深投

控可自行投资，或将该业务机会提供给其他下属企业。 

（3）如果本公司认为深投控投资的业务与其形成实质竞争，深投控将采取

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许可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委托经营、委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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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承包等方式）加以解决，且给予本公司选择权由其选择合理、公平的解决

方式。 

四、2011 年 5 月，深投控出具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将本公司作为深投控高速公路业务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 

2、对于深投控拥有的高速公路业务资产，深投控承诺用 5-8 年左右的时间，

将该等资产在盈利能力改善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到本公司，从而消除深投控与

本公司的同业竞争，促进本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3、深投控将继续履行之前作出的支持本公司发展的各项承诺。 

五、2011 年 6 月，深圳国际出具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将本公司作为深圳国际高速公路业务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 

2、对于深圳国际拥有的高速公路业务资产，深圳国际承诺用 5-8 年左右的

时间，在符合相关条件时，将该等资产注入到本公司，促进本公司持续、稳定的

发展； 

3、深圳国际将继续履行之前作出的支持本公司发展的各项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但未履行

承诺的情况；上述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均在履行当中，本公司未发现或获悉上

述承诺人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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